 镇 江 市 出 售 公 有 住 房 审 批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房改98-5-02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编号:

	姓     名
	工 作 时 间
	职务(职称)
	参加工作时间
	离退休时间
	工  龄
	年 收 入
	户口所在地
	住   址
	身    份   证   号

	购房人
	
	
	
	
	
	
	
	
	
	

	配偶
	
	
	
	
	
	
	
	
	
	

	所购

房屋

基本

情况
	房 屋 座 落
	
	所 有 权 人
	
	其他

住房
	性质: 1.租住公房 2.已购成本(优惠)价房(编号:   ) 3.自有私房 4.

	
	房 屋 来 源
	
	所有权证号
	
	
	房屋座落
	
	所有权人
	

	
	房 屋 结 构
	
	楼层
	层      楼
	建成年月
	
	
	所有权证号
	
	承租人
	
	建筑面积
	㎡

	房

屋

评

估
	折  旧   率
	    ％
	地区系数
	     ％
	朝向系数
	           ％
	成本基价           元/㎡
	估

价

金
额
	未超标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	评

估

单

位

意

见
	\
评估人:            单位(章)

负责人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设 备 系 数
	％
	建  筑  面  积
	                    ㎡
	应付房价           元/㎡
	
	超标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	
	

	
	楼 层 系 数
	％
	其

中
	未 超 标 部 分
	㎡
	最低限价           元/㎡
	
	市场价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	
	

	
	工龄折扣率
	％
	
	超  标  部  分
	㎡
	超 标 价           元/㎡
	
	阁楼           元/㎡      ㎡      元
	
	

	
	现住房折扣率
	％
	
	市 场 价 部 分
	㎡
	市 场 价           元/㎡
	
	合计应付房价(大写)
	
	

	购

房

人

意

见
	   本人自愿购买上述公有住房,并遵守<<镇江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办法>>和<<镇江市城市住宅物业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.

签名(章)        年 月  日
	产

权

单

位

意

见


	根据<<镇江市出售公有住房实施办法>>,我单位同意出售上述住房.并实行下列管理服务方式:

1. 本单位实施售后管理;

2. 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物业公司实施管理;

3.

单位(章)

负责人:          经办人: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主管部门意见
	负责人:             单位(章)

经办人: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	市房

改

办

审

批

意

见
	审批人:            单位(章)

经办人:           年 月 日


说明:1.填写该审批表时,必须同时提供下列证件: eq \o\ac(○,1)<<租赁合同>>; eq \o\ac(○,2)购房人及配偶的身份证复印件,婚姻状况证明材料; eq \o\ac(○,3)购房人<<工龄及职务(职称)证明书>>; eq \o\ac(○,4)所售房屋的原<<房屋所有权证>>；
 eq \o\ac(○,5)售房评估立项审批表.

2填写“其它住房”栏住房性质时,应保留与住房实际状况相符的条款,并将其它条款划去.

3.填写“产权单位意见”栏售后管理方式时,应保留与签订合同相一致的条款,并将其它方式划去.

4.本表一式四份,售房单位、市房地产交易所、市房改办及购房人各一份.\
